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CCyB”)標準披露模版

於2016年12月31日有關私人機構信用風險承擔的風險加權數額(“RWA”) 的地域細目分類

（以港幣百萬元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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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轄區 
當日有效的適用JCCyB 

比率
計算認可機構的CCyB 比率

所用的RWA總額
認可機構的CCyB比率 認可機構的CCyB數額

1 香港 0.625%                                            151,044 

2 中國內地 0.00%                                              28,795 

3 澳洲 0.00%                                                     54 

4 百慕達 0.00%                                                   256 

5 加拿大 0.00%                                                     12 

6 開曼群島 0.00%                                                   591 

7 中華台北 0.00%                                                     54 

8 法國 0.00%                                                2,004 

9 匈牙利 0.00%                                                       3 

10 愛爾蘭共和國 0.00%                                                1,784 

11 盧森堡 0.00%                                                   504 

12 澳門 0.00%                                                   157 

13 馬來西亞 0.00%                                                     18 

14 紐西蘭 0.00%                                                       1 

15 菲律賓 0.00%                                                       6 

16 新加坡 0.00%                                                     10 

17 南韓 0.00%                                                       1 

18 英國 0.00%                                                   260 

19 美國 0.00%                                                       2 

20 西印度群島 0.00%                                                1,276 

總計                                            186,832 0.505%                             944 

註釋：

1. 私人機構信用風險承擔的地理分配乃參考金管局的國際銀行業務統計資料申報表，據其最終風險的司法管轄區作分配。

2.香港於2016年1月1日起分階段實施《巴塞爾協定三》下之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用以在信貸增長過度時期抵禦未來的損失。截至2016年12月31 

日，適用JCCyB比率保持不變，而風險承擔數額則與業務增長一致。


